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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置地”）、宁波银泰对外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外贸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期间，累计获得政府各类补助资金

１

，

３０２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收款单位

１

镇政府招商引资给予企业发展基金

７００．００

京投置地

２

镇政府招商引资给予企业发展基金

６００．００

京投置地

３

区商务局给予外经贸扶持资金

２．００

外贸公司

以上各项补贴已陆续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计入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外

收入

１

，

３０２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５．０５％

，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的会计处

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6日

●

报备文件：

注册企业管理与奖励协议书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3-067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沃尔核材”）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

项

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一种辐照交联低烟无

卤无红磷阻燃材料及

其应用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４０４８．３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１．８．１６ ２０

年 第

１３０７８６２

号

该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为响应国家节能环保政策，实现向社会提供性能优良环保安全产品的目标，满足人们对节能环保产品的

需求，公司成功研制出“辐照交联低烟无卤无红磷阻燃材料”，并正式获得发明专利证书。

辐照交联低烟无卤无红磷阻燃材料具有高阻燃性及无熔滴行为， 对长时间或重复暴露在火焰中有较好

的抵抗性；该材料无卤、无锑、无红磷且低烟、无毒、无腐蚀性气体产生，有效克服了一般含红磷产品在使用过

程中释放磷酸对电子元器件造成腐蚀等缺陷。

使用该专利可以开发出一系列环保无卤无红磷高分子记忆材料产品，包括“环保热缩管、环保标识管、环

保双壁管以及防护系列”等产品。

该专利证书的获取与应用，将有力促进公司产品结构升级，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并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

势，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证券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13-067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对象：

（

１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６９

，

９８５

，

４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２．８２％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９

，

９８５

，

４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公司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为

８２

，

２９０

万元的贷款融资

额度，明细如下：

贷款方 贷款银行 贷款额（万元） 取得贷款的途径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市寒

亭区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潍坊市寒

亭区支行

３４

，

９００

（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 房产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抵押；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有土地、房产及设备一宗为

１０

，

６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抵押，同时追加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４

，

３００

万元贷款由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市潍城区

支行

５

，

９２０

（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土地及设备

提供抵押同时追加

８

，

２５２

，

３５０．０６

元中国恒

天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潍坊市

寒亭区支行

２

，

７００

（新增）

由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及

房产抵押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潍坊市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潍坊银行寒亭区支行

３

，

２７０

（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

潍坊农商行寒亭支行

５

，

５００

（续贷） 由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９

，

９８５

，

４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审议《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 拟向金融机构申请

总额

４

，

７７１

万元的贷款，明细如下：

贷款方 贷款银行 贷款额（万元） 取得贷款的途径

山东海龙博莱

特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

潍坊农商行安丘支

行

２

，

５８４

（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山东海龙博莱

特化纤有限责

任公司

中信银行潍坊分行

２

，

１８７

（续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９

，

９８５

，

４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明国 赵伟昌

３

、鉴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恒天海龙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２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2013-045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现场表决与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现场设在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

１

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会议室，并由公

司董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王茁先生通过通讯（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

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４

名激励对象和预留部分授予的

２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同意将上述

６

人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６７

，

８００

份终止行权，其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０３

，

２００

份作废；同意回购并注销上述

６

人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股。

经上述调整后，公司激励对象调整为

１４０

人，其中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１２４

人，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

１６

人。公司已授予激励对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５

，

４６４

，

５００

份，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

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为

１

，

４８３

，

３５０

份，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为

３

，

４６１

，

１５０

份，预留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为

５２０

，

０００

份； 公司已授予激励对象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

，

９８１

，

１５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为

３

，

４６１

，

１５０

股，预留部分为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公司的总股本将从

５７８

，

６６５

，

５００

股

减少为

５７８

，

４６２

，

３００

股。

同时，由于公司激励计划授予后实施了利润分配，公司同意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０．４３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

１４．９９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议案》。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和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条件满足，公司同意

１６

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可行权共

计

１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１５．６

万股；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3-046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厦门市思明区

宜兰路

１

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书面送达全

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鉴于

６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应当作

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当回购并注销；监事会同意公司将上述

６

人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

股票期权

６７

，

８００

份终止行权，其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０３

，

２００

份作废；同意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上述

６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股。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３

号》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可行权

／

解锁的

１６

名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且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

安排，本次行权

／

解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同意公司

为激励对象办理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手续。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3-047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４

名激励对象和预留部分授予的

２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

对象的条件，公司决定将上述

６

人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６７

，

８００

份终止行权，其已获授但尚未获

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０３

，

２００

份作废；回购并注销上述

６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股，公

司的总股本将从

５７８

，

６６５

，

５００

股减少为

５７８

，

４６２

，

３００

股。

同时，由于公司激励计划授予后实施了利润分配，公司同意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０．４３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

１４．９９

元。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九牧王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

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报了股权激励计划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进行了修订，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

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计划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出，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其中授予

１４３

名激励对象

５７６．２５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２１．１３

元

／

股，授予

１４３

名激励对象

５７６．２５

万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９．７４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５

、因

１

名激励对象在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实施过程中自愿放弃认购获授的

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首

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

１４２

名激励对象

５７２．７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公司完成了首次授予的

５７２．７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计划将预留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授出，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其中授予

１９

名激励对象

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１５．６９

元

／

股，

授予

１９

名激励对象

６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７．４５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确认本次获授预留权益的激励对象

作为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同意激励对象按照

激励计划有关规定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完成了授予的

６０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及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议案》。鉴于

１６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再满足

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同意将上述

１６

人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６２．７

万份作废；因其中

１

名激励对象在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实施过程中自愿放弃认购获授的

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决定回购并

注销其余

１５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５９．２

万股。同时，由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和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条件满足，公司同

意

１２８

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可行权共计

１

，

５５１

，

１５０

份股票期权；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１

，

５５１

，

１５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２７％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上述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５９．２

万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予以注销。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并上市流通。

二、调整事由、调整依据及调整方法

１

、调整事由

鉴于上述

６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因此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激励对象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由于公司激励计划两次授予后至股票期权行权前实施了利润分配，公司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

的调整。

２

、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

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以激励对象购买价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７．００

元（含

税，即每股派现金红利

０．７０

元）。调整后的每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应为授予时的行权价格扣除授予日后每

股派息额后的金额。即：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０．４３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４．９９

元。

３

、调整方法

上述

６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６７

，

８００

份终止行权， 其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

权的股票期权

２０３

，

２００

份作废；回购并注销上述

６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股，回购价

格为激励对象购买价，即：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９．７４

元

／

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７．４５

元

／

股。

同时，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０．４３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授予的预

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１４．９９

元。

上述

６

名激励对象及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下：

序号 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

的股票期权数量

（单位：份）

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

（单位：份）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单位：股）

１

诸剑石

３９

，

６００ ９２

，

４００ ９２

，

４００

２

殷永亮

１１

，

２５０ ２６

，

２５０ ２６

，

２５０

３

林潮财

１１

，

２５０ ２６

，

２５０ ２６

，

２５０

４

廖超源

５

，

７００ １３

，

３００ １３

，

３００

５

姚家路

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６

陈志聪

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６７

，

８００ ２０３

，

２００ ２０３

，

２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对象及回购股份数如下：

序号 回购对象

回购股份数

（单位：股）

回购价格

（单位：元）

回购总金额

（单位：元）

１

诸剑石

９２

，

４００ ９．７４ ８９９

，

９７６

２

殷永亮

２６

，

２５０ ９．７４ ２５５

，

６７５

３

林潮财

２６

，

２５０ ９．７４ ２５５

，

６７５

４

廖超源

１３

，

３００ ９．７４ １２９

，

５４２

５

姚家路

２５

，

０００ ７．４５ １８６

，

２５０

６

陈志聪

２０

，

０００ ７．４５ １４９

，

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 １

，

８７６

，

１１８

三、调整前后激励对象及分配变动情况

１

、调整前的激励对象及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尚未行权股

票期权数（万份）

（注）

占比

１

已获授尚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万股）

占比

２

张景淳 董事、副总经理

６４．２５ １１．２０％ ４４．９７５ １０．７５％

吴徽荣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１３．２ ２．３０％ ９．２４ ２．２１％

林荣宗 副总经理

１３．２ ２．３０％ ９．２４ ２．２１％

徐芳 副总经理

１３．２ ２．３０％ ９．２４ ２．２１％

诸剑石 副总经理

１３．２ ２．３０％ ９．２４ ２．２１％

陈志高 财务总监

１０ １．７４％ ７ １．６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１２２

人）

３９０ ６８．００％ ２７３ ６５．２４％

预留授予部分（

１８

人）

５６．５ ９．８５％ ５６．５ １３．５０％

合计（

１４６

人）

５７３．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８．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包括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和已获准

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２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及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已获授尚未行权股

票期权数（万份）

占比

１

已获授尚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万股）

占比

２

张景淳 董事、副总经理

６４．２５ １１．７６％ ４４．９７５ １１．３０％

吴徽荣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１３．２ ２．４２％ ９．２４ ２．３２％

林荣宗 副总经理

１３．２ ２．４２％ ９．２４ ２．３２％

徐芳 副总经理

１３．２ ２．４２％ ９．２４ ２．３２％

陈志高 财务总监

１０ １．８３％ ７ １．７６％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１１９

人）

３８０．６ ６９．６５％ ２６６．４２ ６６．９２％

预留授予部分（

１６

人）

５２ ９．５２％ ５２ １３．０６％

合计（

１４０

人）

５４６．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８．１１５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４

，

１８４

，

３５０ ７８．４９％ －２０３

，

２００ ４５３

，

９８１

，

１５０ ７８．４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６

，

６８４

，

３５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３

，

２００ １１６

，

４８１

，

１５０ ２０．１４％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４％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４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１８４

，

３５０ ０．７２％ －２０３

，

２００ ３

，

９８１

，

１５０ ０．６９％

４

、外资持股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３２％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３４％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３２％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３４％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４

，

４８１

，

１５０ ２１．５１％ １２４

，

４８１

，

１５０ ２１．５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

，

４８１

，

１５０ ２１．５１％ １２４

，

４８１

，

１５０ ２１．５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５７８

，

６６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３

，

２００ ５７８

，

４６２

，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

６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离职， 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我们同意由公司将上述

６

人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６７

，

８００

份终止行权，其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０３

，

２００

份作废；同意由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

６

人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股。

同时，根据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公司在授予日后实施

了利润分配，我们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行为合法、合规。

六、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鉴于

６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其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其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应当作

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当回购并注销；监事会同意公司将上述

６

人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

股票期权

６７

，

８００

份终止行权，其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０３

，

２００

份作废；同意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上述

６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股。

七、律师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的已获授未行权股票期权和未解

锁限制性股票，其内容和程序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相关调整事项及预留部

分第一期可行权和解锁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3-048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以下简称 “回购议案”） 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相关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回购议案，公司将以激励对象购买价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２２９

，

４５０

股。

回购对象及回购股份数如下：

序号 回购对象

回购股份数（单

位：股）

回购价格（单

位：元）

回购总金额

（单位：元）

回购原因

１

诸剑石

９２

，

４００ ９．７４ ８９９

，

９７６

原激励对象因离职失去激励资

格， 公司需回购注销该部分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票

２

殷永亮

２６

，

２５０ ９．７４ ２５５

，

６７５

３

林潮财

２６

，

２５０ ９．７４ ２５５

，

６７５

４

廖超源

１３

，

３００ ９．７４ １２９

，

５４２

５

姚家路

２５

，

０００ ７．４５ １８６

，

２５０

６

陈志聪

２０

，

０００ ７．４５ １４９

，

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３

，

２００ ／ １

，

８７６

，

１１８

回购完毕后

１０

日内，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注

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５７８

，

６６５

，

５００

元减少至

５７８

，

４６２

，

３００

元。

现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

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起

４５

天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

权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债权申报登记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

１

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

２８

楼证券事务办公室

２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每天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联系人：吴徽荣、李健

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９５５７８９

５

、传真号码：

０５９２－２９５５９９７

６

、邮政编码：

３６１００８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13年 11月 2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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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4

点

30

分。

2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3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5:00-2013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15:00

。

3

、 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号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4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道红；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9

人

,

代表股数

129,026,59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80%

。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6

人

,

代表股数

6,164,37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3％%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温天相、彭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本次会议所有提案的表决方式均为现场投票表决加网络投票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

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投票数的

50%

以上同意即为通过。由于关于收购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

司

49%

股权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该议案表决时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所持有效

投票数的

50%

以上同意为通过。

2．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2.1

、《关于收购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49%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325,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方有效表决权股份

93.98%%

；反对

643,900

股，弃权

17,100

股，本议案获得通过。

2.2

、《双环科技关于融资租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8,293,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99.43%

；反对

722,200

股，弃权

10,

600

股，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是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出席现场会议的律师为

温天相、彭磊。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

:

双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双环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2013-050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江苏旷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旷达电力

"

）于

2013

年

8

月

6

日与山东力诺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力诺

"

）正式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山东力诺将其持有的青海力诺太阳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海力诺

"

）

100%

的股

权转让给旷达电力，该协议自

2013

年

8

月

6

日起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

"

重大事项约定

"

中

5.4

条中关于

"

国家开发银行项目贷款的转移

"

中约定：

"

双方同

意，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日后

90

天内，转让方应协调国家开发银行办理完毕贷款人由转让方变更为青海力诺

的手续。

"

由于青海力诺股权抵押给国家开发银行山东分行，其股权抵押解除手续还未完成，还在相关各方的沟通

和协调中。因此目前交易双方还未完成青海力诺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双方以

2013

年

8

月

15

日作为股权交割日进行了交割。从交割期到股权工商登

记日期间的共同管理过渡期中， 以

9

月

5

日为限，

9

月

5

日前由山东力诺管理为主，

9

月

5

日后转移到旷达电力管

理为主。目前旷达电力已向山东力诺支付转让股权对价的

86.67%

共

7,800.00

万元，交易双方完成了对青海力

诺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的移交；资料及印章移交；财务的移交及青海力诺领导人员的任免工作。因此公

司对青海力诺已形成实际控制，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

2013

年三季度已进行合并报表，上述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的进行不影响旷达电力对青海力诺的实际控制之事实。

公司将就股权抵押解除事项与相关方继续深入沟通、积极推动，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公告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6日

股票代码：002099� � � �股票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3-046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2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

自

2013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因公司大股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开市

起停牌）。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4

、

2013-045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各中介机构对相关事

项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公司董事会将会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该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的公告，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3-051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办公电话运营商由中国电信变

更为中国移动，其中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如下：

电 话：

0575-86337958

传 真：

0575-86337881

投资者联系地址和邮箱不变，具体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邮政编码：

312500

电子邮箱：

rifapm@rifa.com.cn

上述联系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此次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也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3-067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程家斌先生的

辞职申请。程家斌先生鉴于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部

部长。公司尊重程家斌先生的个人意见，接受其辞职申请。程家斌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本公司的任何

职务。

程家斌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谢程家斌先生为公司所做出

的贡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